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９

公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对

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二、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三、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的股份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帐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４６

陈秀玉

２ ０１＊＊＊＊＊０２５

陈文团

３ ０１＊＊＊＊＊８６０

王秀束

４ ０１＊＊＊＊＊２５７

黄文昌

５ ００＊＊＊＊＊８１２

王宗清

６ ００＊＊＊＊＊２８５

黄如良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７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６７．２３％ ＋６７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１３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６７．２３％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７．００％ ＋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７．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００％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

高管股份

２２５

，

０００ ０．２３％ ＋２２５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３２．７７％ ＋３２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６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３２．７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３２．７７％ ＋３２

，

７７５

，

０００ ６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３２．７７％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９５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黄如良 陈龙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５－２６９２９９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５－８６３９５８８７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

元；对

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８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８９６

王垚浩

３ ０１＊＊＊＊＊３６３

余彬海

４ ０１＊＊＊＊＊８５１

蔡炬怡

５ ００＊＊＊＊＊６６０

雷自合

６ ０１＊＊＊＊＊０４３

宋代辉

７ ０１＊＊＊＊＊７３３

陈锐添

８ ００＊＊＊＊＊４４８

周煜

９ ０１＊＊＊＊＊９９５

李绪锋

１０ ０１＊＊＊＊＊０２９

李奇英

１１ ０１＊＊＊＊＊２６１

李大荣

１２ ００＊＊＊＊＊７７８

黎颖华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０

，

３３８

，

７００ ４６．６７％ １００

，

３３８

，

７００ １００

，

３３８

，

７００ ２００

，

６７７

，

４００ ４６．６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０

，

３３８

，

７００ ４６．６７％ １００

，

３３８

，

７００ １００

，

３３８

，

７００ ２００

，

６７７

，

４００ ４６．６７％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３０

，

１６７

，

６００ １４．０３％ ３０

，

１６７

，

６００ ３０

，

１６７

，

６００ ６０

，

３３５

，

２００ １４．０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０

，

１７１

，

１００ ３２．６４％ ７０

，

１７１

，

１００ ７０

，

１７１

，

１００ １４０

，

３４２

，

２００ ３２．６４％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４

，

６６１

，

３００ ５３．３３％ １１４

，

６６１

，

３００ １１４

，

６６１

，

３００ ２２９

，

３２２

，

６００ ５３．３３％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４

，

６６１

，

３００ ５３．３３％ １１４

，

６６１

，

３００ １１４

，

６６１

，

３００ ２２９

，

３２２

，

６００ ５３．３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本次实施送 （转） 股后， 按新股本

４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８０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

１８

号

咨询联系人：党建忠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７－８２１０９３２３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７－８２１００２６８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８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２

、本次会议议案（一）—（四）属于普通议案，议案（六）（七）（八）属于特别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召开地点：福建省南安市南美综合开发区公司

９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召集人：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黄天火董事长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８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７４．９７％

。

（二）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８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８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８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８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８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８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８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八）审议通过了修订《重大经营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８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上述议案详情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范顺科、梁世斌、王志强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了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刊登在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江日华、常晖

（三）结论性意见：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８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

及电话的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向各董事发出。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点以现场的方式在公司

９

楼会议室召开。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黄天火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为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

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的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总经理工作细则》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８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及

电话的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向各监事发出。

２．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

９

楼会议室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

３

人。 实际出席

３

人。

４．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敏先生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８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

２０１１

】

５２１

号文“关于核准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

４

，

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实际发行价格每股

１５．１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５２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收到社会公众股东缴入

的出资款人民币

６５２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５８

，

１９５

，

４９７．６９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９４

，

５４４

，

５０２．３１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天健正信验

（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５２

号《验资报告》。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在充分的市场调查及产品研究的基础上，将投资于

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项目备案情况

４

万吨铝合金型材生产线项目

４６

，

９８２

万元 闽发改备

［

２０１０

］

Ｃ０００１７

号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是对公司现有产品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产品结构

调整。 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

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专户中尚有

３７

，

８３３．３４

万元闲置。

二、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财务费用，公

司拟将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可

节省财务费用约

１６０

万元。

此次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在

此期间内，如果因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使用提 前，公司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

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由此 形成的流动资金缺口由公司通过增加银行借款或其他方式自

行解决。

本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王志强、范顺科、梁世斌对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发表

了如下意见：

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并不抵触，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减少财务费用支出，符合

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拟使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对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议案进行了审议， 发表了如下意

见：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上述事项已由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全

体独立董事同意，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五、保荐机构意见

１

、公司拟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达到募集资金的

１０％

），使用期

限为

６

个月。

２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公司承诺：此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资金将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如果发生因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进度变化形成对募集资金使用进度提前的情形，公司负责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由此形成的流动资金缺口通过增加银行借款或其他方式自行解决。

４

、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未超过

２０１１

年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募集资金金额的

１０％

；且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 本次事宜尚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相关意见。

５

、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本保荐机构同意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拟使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备查文件

（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８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５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５

人（董事益天鹏及独立董事龚艳、赖延清

３

人以通讯方式参

加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萍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经广泛征询意见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刘萍、王李懿、益天鹏

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龚艳、赖延清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董事

候选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独立董事候选

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萍，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南大学冶金科学与工程学院，工学

博士。 曾任深圳市新追求公司部门经理，典邦柔性、丹邦柔性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起创办本公司，现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及研发中心主任。 兼任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典邦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东邦

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丹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第比尔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０９

年被深圳市政府认定为深圳市地方级高层次专业人才。

刘萍先生通过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持持有公司

７３１１．６０

万股股份，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李懿，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管理专业，本科

学历。 曾任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科员、深圳市新追求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加入本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深圳典邦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广东东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王李懿先生通过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５４０

万股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益天鹏，男，

１９７６

年出生，中国香港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本科学

历。 曾任第比尔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营业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丹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

益天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股东益关寿之子，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龚艳，女，

１９６８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会计系，本科学历。 曾

任中南大学计财处教学经费主管会计、机械学院主管会计、计财处科研财务科科长、计财处会计二科科

长，现任湖南中大业翔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本公司独立董事。

龚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赖延清，男，

１９７４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 曾任中南大学冶金科学与工程学院

讲师、副教授，现任中南大学冶金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南大学轻金属及工业电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本公司独立董事。

赖延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８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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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邹盛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需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拟由三人组成，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提名邹盛和、任琥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与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一名）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以上非职工代表监事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邹盛和，男，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北广播电视大学，专科学

历。 曾任深圳典邦柔性电路有限公司财务部长，

２００１

年加入本公司任财务部部长，现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兼任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典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东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邹盛和先生通过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５４０

万股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任琥，男，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本科学历。

曾任日本欧姆龙集团总公司中国集中采购中心部长、管理部长等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任公司市场开发与

服务部总监。

任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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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

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周三）在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一楼马德里厅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周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周五）

４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９００９

号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一楼马德里厅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周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和行使表决权；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１

选举刘萍为公司董事

１．１．２

选举王李懿为公司董事

１．１．３

选举益天鹏为公司董事

１．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１

选举龚艳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２

选举赖延清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１

选举邹盛和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２

选举任琥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分别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所有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

事分开投票。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等资料。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应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或传真以抵达

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信函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朗山一路丹邦科技大楼

３

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凌友娣、李婵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５１１５１８

、

２６９８１５１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１５１８－５１８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朗山一路丹邦科技大楼三楼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２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已了解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结果

１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票数

（

股

）

１．１

选举非独立董事

１．１．１

选举刘萍为公司董事

１．１．２

选举王李懿为公司董事

１．１．３

选举益天鹏为公司董事

１．２

选举独立董事

１．２．１

选举龚艳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２

选举赖延清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同意票数

（

股

）

选举监事

２．１

选举邹盛和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２

选举任琥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说明

：

上述两项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具体操作办法如下

：

１

、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

，

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３

，

该投票权总数可在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２

、

选举独立董事时

，

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２

，

该投票权总数可在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３

、

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时

，

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股份数

×２

，

该投票权总数可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４

、

若投选的选票总数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

，

则该表决票视为废票

；

５

、

若投选的选票总数小于或等于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

，

该选票有效

，

差额部分视为弃权

；

６

、

若直接在候选人后面的空格内打

“

√

”

表示

，

视为将其拥有的投票权总数平均分配给相应的候选人

。

备注：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标明投票数量，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本授权委托书打印和复印均

有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８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产生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届满，为

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

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审议，同意选举谢凡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详见附件）。

谢凡先生将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二届

监事会，任期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附件：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谢凡，男，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出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北咸宁技术学院，大专学历。

曾任深圳典邦柔性电路有限公司行政报关部经理，

２００２

年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资材部课长。

谢凡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15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14

：

00

。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东环大道

458

号台州开元大酒店议事厅。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煜竑先生。

6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3

日

15:

00

至

2012

年

5

月

14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37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4,508,49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7.5658%

。 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6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3,987,

85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7.243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刘斌律师、姚毅琳律

师到现场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计

31

人，其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20,64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3225%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44,504,298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06%

；

0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2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44,504,298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06%

；

4,200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94％

；

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44,504,298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06%

；

4,200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94％

；

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44,504,298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06%

；

0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2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44,504,298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06%

；

0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2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第六条：

原文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146.25

万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292.50

万元”

表决结果：

44,508,498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44,504,298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06％

；

4,200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94％

；

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44,504,298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06％

；

4,200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94％

；

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李有星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了

2011

年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刘斌律师、姚毅琳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2-021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00

时

2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3

、召开地点：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石门盛旺达种猪场三楼会议室（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蒙

泉镇白洋湖居委会十二组）

4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黎明先生

6

、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杰、许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71,763,84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

164,480,000

股的

43.6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1,763,84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1,763,84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1,763,84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63,84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

2012

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1,763,84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1,763,84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63,84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吕杰、许智

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4

日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４６

陈秀玉

２ ０１＊＊＊＊＊０２５

陈文团

３ ０１＊＊＊＊＊８６０

王秀束

４ ０１＊＊＊＊＊２５７

黄文昌

５ ００＊＊＊＊＊８１２

王宗清

６ ００＊＊＊＊＊２８５

黄如良


